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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安排 

（一）会议时间：2022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二）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江西省南昌市青山

湖区冶金大道 475 号）。 

（三）与会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

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主持：公司董事长徐志新。 

二、会议议程 

（一）会议主持人介绍本次会议人员出席情况，介绍到

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情况。 

（二）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三）宣读议案。 

（四）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发言及咨询，公司回答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的提问。 

（五）会议表决：对会议议案进行表决，会议工作人员

清点表决票。 

（六）会议主持人宣读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律师见证。 

（七）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相关人员签署相关文

件。 





关于调整 2022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相关文件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外部环境发生了无法预期的变化，为

提高激励对象积极性，公司拟调整原股票激励计划中设定的

业绩考核指标，同时修订《方大特钢 2022 年 A 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具体情况如下： 

一、调整原因及合理性分析 

（一）业绩考核指标调整原因 

公司 2022 年 2 月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设

定的参照点是公司过去五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平均

水平，虽然公司在当时设定考核指标时已经对未来行业的周

期波动等风险做了一定量的预估，但 2022 年以来受新冠疫

情、俄乌冲突、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等不确定、不可抗力因素

的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外部环境发生了无法预期的变化。 

受炼焦煤价格同比大幅上涨、铁矿石价格高位运行以及

疫情等因素影响，钢铁企业在成本高企及钢价下滑的双重压

力下，盈利能力同比大幅下降。据中钢协数据显示，2022

年 1-7 月，中国钢材价格指数（CSPI）平均值为 130.71 点，

同比下降 9.37 点，降幅为 6.69%；2022 年前 7 个月进口铁

矿石价格同比下降 26%(仍属历史高位)，炼焦煤价格同比上

升 71%，喷吹煤价格同比上升 54%，在铁水成本中，煤、

焦的成本已经明显高于铁资源成本；2022 年 1-7 月份，中

钢协会员企业利润总额为 936 亿元，同比下降 63.41%；2022

年 7 月份当月，亏损会员钢铁企业 63 家，按企业家数计算，

亏算面为 70.0%，亏损额 132 亿元。 





从与公司产品需求密切相关的下游房地产及商用车市

场来看，下游行业需求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2 年 1-8 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90809 亿元，

同比下降 7.4%；房屋新开工面积 85062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37.2%。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62414 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 38.1%。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2022 年 1-8 月，商用车市

场累计销量 220.56 万辆，比上年同期的 345.58 万辆下降

36%，减少约 125 万辆。 

预计未来 1-2 年，在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的情况下，钢铁

行业上游原燃料价格尤其是煤炭价格仍有较强的价格刚性，

将处于高位盘整；铁矿石价格跟随钢价水平波动的可能性

大；而下游需求端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复苏过程将是缓慢且

充满波动的；在钢铁行业上游成本价格居高不下、下游需求

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公司生产经营仍面临诸多挑战。 

（二）业绩考核指标调整的合理性分析 

基于公司生产经营外部环境受不可抗力影响，尽管公司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降低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仍然无法抵

御行业盈利能力下降的压力。基于上述原因，公司拟调整原

股权激励计划中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如公司坚持按照

原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考核，因非经营性因素影响导致股权激

励计划不能解除限售，将削弱激励计划对于激励对象的激励

性，且与激励计划的初衷相悖，不利于提高激励对象积极性，

不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因此，为提高激励对象积极性，肯定其工作成绩，公司

拟调整原股票激励计划中设定的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指标。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修订方案是公司根据外部

经营环境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进行的合理预测和调整，调整





后的业绩考核指标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能客观地反映外

在因素影响与公司经营现状，同时能够继续促进激励对象发

挥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公司凝聚力，有效发挥激励作用，确

保公司长期稳定发展，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二、调整的具体内容及依据 

（一）业绩考核指标调整前后对照 

1.公司层面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调整情况 

解除限

售条件 

业绩考核目标 

调整前 调整后 

第一次

解除限

售条件 

2022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 20%，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

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水平。 

2022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4%，且不低于同行业对

标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水平。 

第二次

解除限

售条件 

2023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 20%，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

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水平。 

2023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4%，且不低于同行业对

标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水平。 

若预留部分在 2023 年授予，则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调

整情况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

售条件 

业绩考核目标 

调整前 调整后 

第一次

解除限

售条件 

2023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 20%，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

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水平。 

2023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4%，且不低于同行业对

标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水平。 

第二次

解除限

售条件 

2024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

低于 20%，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

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水平。 

2024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不低于 14%，且不低于同行业对

标公司同期 70 分位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水平。 

2.根据实际实现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设定不

同的可解除限售比例，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实际完成值（A） 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

比例（X） 调整前 调整后 

A≥20% A≥14% X=100% 

18%≤A＜20% 12%≤A＜14% X=90% 

16%≤A＜18% 10%≤A＜12% X=80% 

A＜16% A＜10% X=0 

除涉及的上述调整外，《方大特钢 2022 年 A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业绩考核指标调整依据 

在公司 2022 年股权激励方案 24 家同行业企业中（含公

司在内，不含西宁特钢极端值），2022 年上半年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以下简称“ROE”）同比下降的平均比例为

72.85%。公司 ROE 考核指标由 20%调整到 14%，下降幅度

为 30%；以解除限售比例 80%的 ROE 最低要求 10%计算，

下降幅度为 50%。以公司 2021 年全年 ROE 水平 29.44%测算，

调整到 14%的下降幅度为 52.44%；以解除限售比例 80%的

ROE 最低要求 10%计算，下降幅度为 66.03%。上述调整的

幅度均低于行业对标公司 2022 年上半年 ROE 下降幅度的平

均水平。 

具体内容详见 2022 年 9 月 29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之《方大特钢关于调整 2022 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业绩考核指标并修订相关文件的公

告》《方大特钢 2022 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 年 9

月修订）摘要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之《方大特钢 2022 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 年 9

月修订）》。 


